
湘财行罚〔2023〕2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艳芳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芙蓉中路一段319号绿地中心新华保险大厦栋909房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湘财监〔2022〕5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2年10月17-21日，对湖南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单位）2021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过程中查明的主要问题和我厅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湘鼎会所审字（2021）审0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库存现金相关程序：银行存款函证未留下控制轨迹；

（2）货币资金实施监盘的日期为2021年2月8号，盘点日库存现金金额推至期末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未留下轨迹；

（3）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相关程序：发函低于3%，未留下函证控制轨迹，未发函的客户未说明不发函理由且未执行替代程序；

（4）存货相关程序：未实施监盘程序；

（5）生产费用金额的确认未实施审计程序，未制作检查表分析说明检查结果；

（6）实收资本相关程：未制作明细表、审定表，未见相关佐证资料；

（7）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相关程序：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8）管理费用相关程序：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9）首次承接业务，未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有关期初余额的审计证据。

2、你单位对xx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鼎会所审字（2021）第02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相关程序：未实施银行存款函证、货币资金盘点日金额推至期末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未留下轨迹，未说明不发函理由且未执行替代程序；

（2）往来科目相关程序：往来科目函证均未发函，未发函的客户未说明不发函理由且未执行替代程序、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3）固定资产相关程序：固定资产未盘点，未实施监盘程序；

（4）实收资本相关程：没有后附佐证资料；

（5）收入成本费用科目相关程序：均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3、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鼎会所审字（2021）第20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科目相关程序：银行存款函证使用的是xx事务所的银行函证，你单位未实施函证程序及其他替代程序、货币资金实施监盘的日期为2021年1月8号，盘点日库存现金金额推至期末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未留下轨迹；

（2）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程序：未附相关佐证资料；

（3）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相关程序：使用的是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的往来函证，你单位未实施函证程序及其他替代程序；

（4）预付账款相关程序：未附相关佐证资料；

（5）固定资产：未进行折旧测算；

（7）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程序：未附相关佐证资料；

（8）应付票据相关程序：未附相关佐证资料；

（9）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相关程序：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10）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相关程序：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11）首次承接业务，未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有关期初余额的审计证据。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  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以及你单位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已于2023年7月17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阶次，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0.63万元，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0.63万元，暂停执业1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

对于审计费用的问题。责令你单位在今后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严格区分审计服务与其他服务，分别签订合同，分别进行财务核算。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1.26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及缴款凭证书面报送本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027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9月12日

